
 
 
 
  
 
 
 
  
 
 
 
 
 
  
  
  
  
   
  
  
 
 
 

 
 
  
 
 

 
 
 
  
 
 
  
 
 
 
 
 
 
 
 
 
 
 
 
 
 
 
  

  截至 2017 年 12 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91 亿。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初，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检察院原侦

查监督科科长李秀丽，在检察院楼道

内倒地而亡，四十八周岁命丧黄泉。 

侦查监督科是检察院下设的科

室，起初叫批捕科，后更名为侦查监

督科，承办对公安机关等部门提请批

准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对

公安等机关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延长，对公安机

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的及侦查

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等工作。李秀

丽没有秉公执法，而是紧随江泽民集

团参与迫害，十几年来元宝山区公安

局对法轮功学员的构陷案件上报检

察院以后，李秀丽一律给定性为刑事

案件而下达准予逮捕的批示。李秀丽

长期任批捕科科长和侦查监督科科

长，至少对三十二名元宝山区的法轮

功学员非法下达逮捕令，致使三十多

名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判刑，家破人

散。 

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

善忍”做人，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

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应

被抓、被起诉、被庭审。法轮功学员

告诉人们真相、制作、散发法轮功真

相资料，完全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

的，也是合法的。李秀丽作为执法机

关的人员，又是毕业于法律专业，应

该清楚的知道“思想不构成犯罪，刑

法只惩罚行为”的普世原则。法轮功

及其信仰行为活动，即属思想及表达

范畴，不构成犯罪。中国宪法第三十

六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

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然而，李秀丽为了名利，不分善

恶是非，忠实的为江泽民集团卖命，

拼命的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为此，

十几年来邪党给予她极高的荣誉，并

委以重任，在名利的诱惑下，李秀丽

越发拼命。但是，因为她选错了航向，

中年丧命，实在可惜。 

一、李秀丽猝死，是对赤峰公检法

官员的严厉警告 

今年元宝山区公检法人员又在

一起勾结构陷了一桩冤案，对元宝山

矿法轮功学员杨福田非法判刑。二零

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杨福田的家人

收到杨福田被非法判刑四年的判决

书。李秀丽猝死在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初，看来是偶然或者巧合，哪有偶然

啊？这是上天对元宝山区现任检察

院侦监科和公诉科的主要责任人的

严厉警告，透过李秀丽的猝死，希望

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检察院

官员从中有个思考，看看李秀丽在良

知与邪恶较量面前，因没有选择良

知，一味地听命于江泽民集团的打压

政令，结果把命搭上了，能不令人惋

惜和沉思吗？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

十一时，赤峰市元宝山矿杨福田、孙

晶夫妻在家中，被元宝山派出所副所

长韩立民、元宝山区国保大队等多名

警察绑架、抢劫。元宝山区公安局国

保大队构陷黑材料上报检察院，图谋

对杨福田加重迫害。二零一七年六月

八日，元宝山区检察院对杨福田下达

了非法批捕书，并提起非法公诉。 

法轮功是真正的高德大法，真善

忍是普世的价值，对法轮功学员的迫

害，是在犯下如天的重罪，是真正的

在对自己进行迫害。就在这段时间

里，明慧网上连续刊登多篇劝善文

章，奉劝元宝山区公检法官员，考虑

自身的性命安危，不要参与迫害。法

轮功学员不厌其烦地以各种方式劝

善公检法官员停止作恶，以免遭报。

尤其，杨福田在九月七日被非法开庭

之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以信件、电

话、彩信等形式直接奉劝检察院李秀

丽和单九祥、法院董利贺、国保警察

卢玉财、张志刚等人，希望他们选择

善念，释放法轮功学员杨福田。因为

李秀丽多年担任批捕科科长，所以法

轮功学员专门给李秀丽本人发送真

相彩信并邮寄过真相信。但最终的结

果说明李秀丽根本没有听取对她的

诚心劝告。 

杨福田被绑架后，元宝山区公检

法官员勾结在一起，听命上级指令，

执意对杨福田判刑。当时杨福田的家

人去公安局要人时，国保大队警察对

杨福田的家人威胁恐吓。家人给他们

讲善恶有报的道理，问警察：“你不

怕善恶有报吗！”有一高个儿的黑胖

警察说：“我就等着打雷劈我呢！”在

得知李秀丽猝死的消息后，这位警察

能否从新认识这一不变的天理：苍天

有眼，善恶有报。 

杨福田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

赤峰市元宝山区公安国保向检察院

提交的所谓“案卷”因证据不足，被

退回。检察院阅卷后，明知杨福田实

在是不够判刑的条件，应该无条件释

放杨福田，但是退回案件要求公安局

补充侦查。 

对杨福田的案件，现任元宝山区

检察院侦监科的主要责任人，有足够

的权力以证据不足撤诉后释放杨福

田，但是检察院下达了非法批捕令。

当时国保警察也没有依照法律释放

杨福田，而是向检察院申请批复，用

以侦查补充证据，也就是延长时间来

构陷黑材料。 

二、非法审判杨福田 整个过程

都是知法犯法 执法犯法 

国保警察在足够的时间里对杨

福田构陷黑材料，构陷的证据得以充

足补充后，二零一七年九月七日上

午，杨福田在元宝山区法院二零七室

被非法开庭。庭审开始后，审判长问

从赤峰元宝山区检察院李秀丽猝死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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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田的“家庭住址”等信息，随后

又问杨福田“曾在哪年哪月被判劳教

一年，又在今年几月被抓等”， 意在

说有所谓的“前科”，以杨福田曾被

劳教为既往证据进行构陷。（审判长

董利贺，手机：13604762908）随后

公诉人指控杨福田家中的物品都是

法轮功的东西，无理指控杨福田应处

以三年以上至六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款。 

当时审判长质问杨福田是否认

罪，杨福田回答：“我没罪”。审判长

在法庭上不让杨福田多说话，多次粗

暴打断杨福田的自我辩护，更不让杨

福田提起法轮功。 
杨福田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全

盘否定检察院、法院对杨福田的公诉

及审判。辩护律师说：公诉人指证的

证据不实，私自添加。律师按法律条

文指出：信仰合法、炼法轮功合法，

杨福田没罪。有打印机、纸张等也没

罪。律师还说现在有很多律师联名上

诉最高法院要求废除两高解释。律师

又辩护说：“国家出版署已经废除禁

止出版法轮功相关书籍的禁令，法轮

功书籍可以出版”。 
律师并在法庭上指控公安局和

检察院的违法行为，公安局警察在没

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抄家是违法。从六

月八日对杨福田批捕到卷宗公开，再

到法院开庭共三十九天，期间，从检

察院到法院，没有告知家属任何关于

杨福田的信息。卷宗七月十七日到了

法院，没有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操作，

法院相关人员的行为属于公职人员

玩忽职守。 
三、善恶必报、作恶者罪责难逃 

杨福田在被无端迫害的时候，还

在担忧的是这些迷中的公检法官员

面临的可怕去向，诚挚的希望他们的

生命平安时，审判长还不屑一顾的对

答，意在嘲讽。 
在法庭上，杨福田最后补充说：

各位法官、工作人员，记住“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对审判长和公诉

人说：希望你们生命平安，在法轮功

问题上你们今天做的事情都有记载，

在以后的追责上会找到你们。审判长

不屑一顾的说：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杨福田，以真

善忍为做人的准则，重德行善，宽容

大度、无私无我，却被非法判刑四年，

将被投入监狱承受人间地狱般的折

磨。希望法院审判长董利贺，在夜深

人静的时候，静静的思考一下，对善

良人的迫害，能给你带来什么？希望

你弃恶从善，不要步李秀丽的后尘。

但愿李秀丽猝死一事，能够警醒

那些仍然在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官员。

赤峰地区在内蒙古来说，都是属于严

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灾区，元宝山

区的迫害程度又排在赤峰首位。那些

参与迫害的，有的已经丧命。如元宝

山区政法委书记张春儒，四十八岁左

右时癌症丧命，张春儒把抓捕、绑架

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以及下一步如何

打压法轮功的计划，都作为政绩写在

他的年终述职报告里；元宝山镇 610
头目张玉霞积极、拼命的抓捕、骚扰

法轮功学员，她竟然掉进自己的三号

水缸里被淹死；原元宝山区公安国保

大队长刘伟民心脏坏透了，瘫痪在

床。 
在此，特别提醒赤峰各界官员冷

静思考的死亡案例和被抓捕的案例

还有：原元宝山区区委书记李廷玉在

二零一六年夏季蹊跷死亡，有人说是

突发心肌梗，有人说是畏罪自杀，众

说纷纭。李廷玉在元宝山区执政的八

年时间里，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

劳教、判刑，法轮功学员杨桂芝被非

法开除公职，从学校除名；李艳华被

非法判刑后，她丈夫在痛苦中患病死

亡。翟翠霞被关押在平庄看守所时，

翟翠霞的丈夫离世，翟翠霞的丈夫去

世的第二天，翟翠霞的女儿给元宝山

区看守所值班室打电话，说明父亲去

世，要求接母亲回家安葬父亲，李廷

玉管辖下的警察们，不能网开一面，

得到的是冷冰冰的两个字“不行”。

当天晚上，翟翠霞、王凤华、岳淑霞

在没通知家属的情况下，便被送到了

呼市女子监狱。翟翠霞的家被中共邪

党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

冤屈和家庭灾难都是在李廷玉、张春

儒、李秀丽在任职期间发生的。 

李廷玉死了，李廷玉的死可以

“息事宁人”了。当时，元宝山区不

知有多少官员在暗自窃喜，觉的死了

一个关键人物，完全可以缄口了。那

些贪官、那些沾满血迹的官员，原以

为可以借此逍遥法外了。但是老天有

眼，在二零一六年年末，元宝山区风

水沟有一煤矿却意外大爆炸，死亡惨

重。有些官员因此而被逮捕刑拘，元

宝山区副区长李杰夫妇锒铛入狱，区

委书记刘万东，据说只要不被立案侦

查务农也心满意足。当初李廷玉紧随

江泽民集团，在当地大力推动迫害运

动，下达加大力度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文件，公检法官员李秀丽等因此而更

加疯狂迫害。 
李廷玉蹊跷死亡等等恶报案例，

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有那么多贪官，

非得偏偏要抓这些人呢？就是因为

这些人参与迫害了法轮功学员，或者

完全站在法轮功的对立面，抵触、排

斥、诽谤法轮功。老天有眼，善恶有

报！谁参与迫害法轮功，谁利用迫害

法轮功升官发财，早晚都要被收拾，

身败名裂。躲得了今天，逃不过明天；

人不治天治。 
作为元宝山区的乡亲，共同生活

在这块儿天地，彼此都无冤无仇。哪

个官员被抓了，谁死了，对其每个家

庭成员来说，都是莫大的苦痛。法轮

功学员不是在仇恨谁，也不是在幸灾

乐祸，而是在苦口婆心的劝善那些仍

然参与迫害的人。文中无论提到了谁

的名字，都不是恶意的，只想借这些

活生生的例子，唤醒那些依然执迷不

悟的积极参与迫害的各界官员。 
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国保警

察、那些以开除公职威胁法轮功学员

的政法委官员、非法组织 610 的成员

们，你们身处高危职业，从李秀丽猝

死一案中，一定要有个思考，一定要

获得一些启示和警告。 
诚心的希望你们停止参与迫害

后，有个美好的未来。但愿赤峰各界

官员们从李秀丽猝死一事中快快警

醒，不要再参与迫害，选择良知善念，

给自己留下一条出路，给自己能够走

入未来做铺垫。 
 


